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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养殖水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水产）：
（一）保险水产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水产养殖管理部门相关规定；
（二）保险水产的品种、规格、养殖密度均符合养殖规范的养殖标准和卫生要求；
（三）养殖基础设施完备，运行正常；
（四）在保险单中列明的养殖地点内饲养。
二、投保方式及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参保。
（二）保险期限。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每年4月1日至10月31日，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当被保险养殖区域出现约定的灾害事件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灾害：以约定气象观测站实测的日降水量为依据，当连续2天的累计降水量 ≥100㎜时，即视为发生暴雨灾害。用连续2天的累计降水量大小表示暴雨灾害的强度。
（二）高温灾害：以约定气象观测站实测的日最高气温为依据，当发生连续3天（含）以上的日最高气温≥35℃时，即视为发生高温灾害。用日最高气温≥35℃的连续天数表示高温灾害的强度。
四、责任免除
（一）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工的管理不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违法行为、犯罪行为；
2.战争、军事行动、恐怖行动、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民间冲突、罢工、骚乱或暴动；
3.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4.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核辐射、核裂变、核聚变、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5.第三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恶意破坏行为。
（二）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1.因高温灾害以外的原因导致的损失；
2.未达到本保险合同约定的高温灾害标准情况下的损失；
3.被保险人的各种间接损失。
（三）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费用。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一）保险金额
保险水产单位保险金额为1000元/份，可投保多份，投保份数参照保险水产所投入的综合成本确定，具体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单位保险金额×保险份数
（二）保险费率
暴雨灾害基准费率：6%
高温灾害基准费率：6%
（三）财政补贴
省级财政补贴30%；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有条件的市县可自行提高），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标准按照扣除各项承保优惠后计算。
六、赔偿处理
在被保险养殖区域内，保险水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单位赔偿金额×保险份数。
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事故的，赔偿金额根据保险期间内最大的一次事故所对应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间内，首次保险事故赔付后，如果再遭遇更严重的事故，后续赔偿金额为最大一次事故对应的赔偿金额扣减之前累计赔偿金额的差额。
保险期间内赔偿金额以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总赔偿金额达到保险金额时，保险责任终止。

